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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出豁免嚴格遵守GEM上市規則

第18.03、18.48A及18.50C條

本公告乃由萬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第

17.10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而作

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訂於二零二

二年九月三十日舉行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會議，以（其中包括）考慮及批

准刊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全年業績。

(1) 延遲刊發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及寄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

報

根據GEM上市規則第 18.03、 18.48A及 18.50C條，本公司須於不遲於本公司財政年

度結束後三個月之日（即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或之前）刊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

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初步經審核全年業績（「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相

關公告，並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或之前向本公司股東寄發其年報（「二零二一

╱二二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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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底至今，新冠疫情在中國大陸持續蔓延，尤其是二零二二年三月至六

月，本公司管理總部所在地上海因新冠疫情實施封城，使得二零二一年年報審計

工作直接處於停滯狀態，直至二零二二年七月，本公司財務團隊才逐步有序恢復

開展與本公司核數師中正天恆會計師有限公司（「中正天恆」或「核數師」）的審計工

作。鑒於上文所述，本公司一直與中正天恆討論二零二一年經審核全年業績的審

計工作進展。其後，雙方均同意先投入大部分精力完成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全年業績。在中正天恆和本公司的努力下，本公司於二零二二

年八月發佈二零二一年全年業績公告及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

報。

受到二零二一年審計工作的延期完成的影響，截至二零二二年止財政年度之審計

工作從今年八月才開始正式啟動。受疫情影響，中斷正常業務營運、實施在家工

作安排及關閉辦公室，對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之年末賬簿所需

必要文件及資料之編製及收集程序造成不利影響。本公司管理層報告數據於二零

二二年八月初才開始提供給會計師。此外，中國境內快遞服務暫停導致若干確認

程序延遲，其亦導致核數師收取本集團於中國之客戶、顧問、銀行、供應商及其

他第三方之若干確認出現延遲，而這亦為完成其審核程序之關鍵事項之一。

中國政府實施嚴格的防疫政策及檢疫措施，使現場工作受到出行限制，對本公司

中國業務之財務報告及綜合過程帶來困難。因此，需要更多時間完成財務報告及

審核等程序，故須將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之刊發延遲至二零二二年九

月三十日之後。

故此，本公司未能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前刊發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

亦未能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或之前寄發二零二一╱二二年年報。

為使本公司股東及公眾了解本集團之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董事會已決定於二零

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刊發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全年

業績公告，該公告乃以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及本公司可獲得之資料為

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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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期時間表

目前預期刊發經中正天恆同意之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及二零二一╱二二年

年報之時間表載列如下：

時間 工作內容

二零二二年八月十八日至

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日

1. 完成發出涉及北京、南京、深圳、新疆等各

地附屬公司開戶銀行函證；於二零二二年八

月二十六日完成香港銀行函證發出。

2. 提供二零二二年財務報表及相關明細，並後

續按照審計要求陸續補充財務資料；開始對

本集團附屬公司的會計憑證進行調閱審核工

作。

3. (i)本公司與羅申美諮詢顧問有限公司就報告

期內控評核及風險管理諮詢報告簽署業務約

定書，並同時開展內控審計工作。 (ii)本公司

與保柏國際評估有限公司就報告期其應收賬

款的預期信貸虧損進行評估及其固定資產進

行 估 值 簽 署 業 務 約 定 書 ， 相 關 審 核 工 作 開

始。 (iii)如進展順利，預計可在二零二二年十

月三十日或之前出具內控報告和評估報告提

交中正天恆。

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日

或之前

與本公司管理層一同解決所有未決的審計問題並

落實經審核數字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一日至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日

落實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及二零二一╱二

二年年報

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召開審核委員會會議以批准二零二二年經審核財

務報表

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召開董事會會議以批准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

績公告

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或之前

寄發二零二一╱二二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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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授出豁免

於該等情況下，本公司將無法遵照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發佈並最後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八日更新之「有關在嚴重

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的旅遊限制下刊發業績公告的聯合聲明（聯合聲明）

及召開股東大會的常問問題」（「聯合聲明」）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或之前刊

發及寄發二零二一╱二二年年報。根據聯合聲明，本公司將向聯交所申請批准進

一步延遲寄發二零二一╱二二年年報及豁免本公司嚴格遵守上市規則項下有關寄

發二零二一╱二二年年報之相關規定（「豁免」）。

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而聯交所已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七

日向本公司授出豁免嚴格遵守第 18.03、 18.48A及 18.50C條之規定，條件為本公司

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或之前寄發其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

報。該豁免僅適用於此個案，且倘本公司情況有變，聯交所可能撤回或更改豁免

條款。

本公司將適時根據GEM上市規則刊發進一步公告，以提供上述事宜之最新資料。

(4) 未經審核二零二二年全年業績公告

鑒於延遲刊發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董事會會議將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舉

行，以（其中包括）考慮及批准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全年

業績公告及其刊發以及建議派付末期股息（如有）。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萬星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朱勇軍

香港，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朱勇軍先生、甘曉華先生及田園女士；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陳策先生、江穎女士及朱敏麗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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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遵照GEM上市規則的規定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各董事共同及個別對本

公告承擔全部責任。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

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並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亦無遺漏

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公告內任何聲明或本公告有所誤導。

本公告將由其刊登之日起最少一連七天在GEM網站 http: / / www.hkgem.com「最新上

市公司公告」網頁及本公司網站http: / /www.millionstars.hk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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